
  自范某发布道歉声明后， 有网友

留言称， “道歉在 80多条小猫生命面

前， 一文不值。

4 月 10 日， 记者从山东省淄博市

公安局张店分局学区派出所了解到，

范某虐猫事件此前有学生前来报警，

但由于作案地点不在该所管辖的范围

内， 目前学校和相关的部门正在调查，

“具体情况暂不清楚”。

学区派出所一位值班民警称， 由

于范某虐猫的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恶

劣， 公安机关会用其他的方式对范某

进行相关的问询。

记者此前报道， 2017 年， 云南丽

江一女称养不起宠物猫退货遭拒将猫

剥皮引发广泛关注。 事发后， 自称虐

猫的女子录制视频向公众致歉， 称希

望给其改过和弥补的机会， 当地警方

云南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称， 对于

虐待动物的行为，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尚无相关规定， 因此虐猫事件不在

公安机关管辖的范围内。

对于虐猫虐狗此类行为， 是否应

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广强律师事务所网络犯罪辩护与

研究中心秘书长周筱赟表示， 范某虐

待的是流浪猫，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法

律框架内， 不构成刑事犯罪。 他认为，

这正是立法需要完善之处。

周筱赟称， 尽管中国大陆有 《野

生动物保护法》， 但保护的是珍稀野生

动物， 而没有 《小动物保护法》。 在一

些欧美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 有关于

虐待猫狗， 包括虐待流浪猫狗的相关

法律。

周筱赟举例， 例如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 《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 第

3 条规定： “如残酷地打、 踢、 恶待、

过度策骑、 过度驱赶任何动物或残酷

地使任何动物负荷过重或残酷地将其

折磨、 激怒或惊吓， 或导致或促致任

何动物被如此使用， 或身为任何动物

的拥有人而准许该动物被如此使用，

或因胡乱或不合理地作出或不作出某

种作为而导致任何动物受到任何不必

要的痛苦， 或身为任何动物的拥有人

而准许如此导致该动物受到任何不必

要的痛苦……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

可处罚款 20 万元 （港币） 及监禁 3

年。”

由于中国大陆地区没有 《保护小

动物法》， 拍摄出售虐猫视频的行为，

目前也同样很难找到合适的法律法规

来规范， 周筱赟称。

周筱赟分析， 本案中， 该男生拍

摄虐猫视频上传网络， 引发网络舆情，

有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的

行为之一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

年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网络空间属于公共空间， 网络

秩序也是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

分。”

（来源： 澎湃新闻）

  日前， 企业高管鲍某明被

指性侵 “养女” 引发关注。 记

者此前报道， 现年 18 岁的女
孩小芳 （化名 ） 指控其 “养

父” 鲍某明自其刚满 14 岁起
对其持续性侵。 鲍某明原为山

东烟台杰瑞集团高管， 4 月 9

日， 杰瑞集团与其解除了劳动
合同。

4 月 9 日晚间， 烟台市公
安局芝罘分局发布通报称 ，

2019 年 4 月 8 日接到报案后

次日立案， 经侦查认为鲍某明
不构成犯罪， 4 月 26 日撤案。

后据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的线
索 ， 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决

定再次立案， 并在本地及其他

涉案地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
作， 侦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综合目前公开报道的信
息， 该案有诸多法律问题需要

厘清： 小芳母亲所称基于迷信

的 “送养” 是否合法， 若违法
该担何责； 对事发时尚未成年

的小芳而言， 鲍某明是否属于
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这或许

会关系到鲍行为的性质； 若小

芳所称警方已从其体内获取证
据属实， 侦查方面还需获取哪

些证据等等。

对此， 记者采访了多名法

律人士， 逐一分析解答。

与鲍某明的“养父女”关系是否

合法？

记者此前报道， 小芳生母称， 因认为女儿

出生后一直不顺利， 出于迷信， 为她寻一养父

母， 以冲灾祸。

据 《南风窗》 报道， 2015 年 9 月， 小芳

生母通过网络， 经人介绍后将 13 岁的女儿

“送养” 给当时 43岁仍然单身的鲍某明， 对方

以“养父” 身份带走小芳。 小芳生母还称， 鲍

某明曾有意与她组成家庭。

对此， 鲍某明 4月 9日在接受 《中国经营

报》 采访时对“收养关系” 予以否认， 并称从

未办理过收养手续， 也不会触犯法律底线。

记者注意到， 《收养法》 第四条规定， 在

三种情况下， 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被收

养， 即丧失父母的孤儿、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

婴和儿童， 或者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

的子女。

《收养法》 还规定，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此外， 无配偶男性收

养女性， 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

十周岁以上。 而鲍某明与小芳的年龄差仅为

30 岁。 上海市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坤指

出， 这意味着所谓的“送养” 系民间收养， 本

身就是违法的， 二人的“养父女” 关系不成

立。

提取生物学证据后， 还需哪些

证据？

小芳称， 在被鲍某明“收养” 三个月后，

她遭到了首次性侵， 当时刚满 14 周岁。 小芳

曾对记者表示， 警方已从她体内提取了相关生

物学证据。

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副主任、 高级合伙人

邓学平告诉记者， 根据 《刑法》 第 236 条规

定， 与不满 14 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 无论女

方是否自愿， 都以强奸罪追究， 其基本刑是三

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恶劣的， 可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但本案中首次性侵发生时， 小芳已满 14

周岁， 因而还需考虑鲍某明是否存在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迫使其发生关系。

如何证明发生关系并非自愿？ 丁金坤进一

步解释了需要补充的证据， 包括是否反抗、 事

后是否及时报案、 是否曾向亲友哭诉告知、 有

无因遭受暴力留下伤口等， “判断有无构成犯

罪， 只能依靠证据。”

而据芝罘公安通报， 2019 年 4 月， 小芳

报案后， 警方曾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当时

经侦查、 综合各种证据， 认为鲍某明不构成犯

罪。 后据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的线索， 于

2019年 10月 9日决定再次立案。

何为处于优势地位的负有特殊

职责人员？

4 月 10 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撰文

指出， 刑法虽对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八岁的未成

年人的性同意能力是否受限语焉不详， 但

2013 年 10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颁布的 《关于依法惩

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则明确指出：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

的人员， 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

的境地， 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 而与其发生

性关系的， 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何为处于优势地位的负有特殊职责人员？

该意见也明确了范围， 也即对未成年人负有监

护、 教育、 训练、 救助、 看护、 医疗等特殊职

责的人员。

据芳儿称， 在山东烟台的公寓里， 鲍某明

曾逼迫她观看恋童癖视频并让她跟着学， 如果

她反抗就会遭到指责和威胁， “我告诉谁他就

去伤害谁， 他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会用各种

方式来折磨我。”

邓学平认为， 倘若施害人和受害者处于一

种力量不平等甚至较为悬殊的权力关系中时，

施害的一方往往采取言语威胁、 切断经济来源

等软暴力方式促使对方屈服， 因此， 如要证明

意愿， 警方需要提取更多证据， 例如： 二人的

微信交流记录中有无相关表述、 有无非自愿性

关系发生的视频录像等。

将未成年女儿“送养” 单身男

子，生母是否失职？

另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在此前警方介

入时， 鲍某明方面曾提供证据， 证实双方的

“恋爱” 关系。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创办人、 公益律师

李莹告诉记者， 多年来她在经办类似性侵害案

件时发现， 许多受害人在被侵犯后会产生严重

的罪感和耻感， 在自我消化的过程中， 往往会

合理化对方的性侵行为， 例如： 将其想象成处

于一段恋爱关系中， 以此来说服自己， 但这也

为后续的举证埋下隐患，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

下， 这对被侵害一方都是很不利的。”

因此， 李莹建议应由了解未成年人心理的

专家团队对被害人描述的相处模式和关系发生

时的心理状态做出评估。

小芳的遭遇被曝光后， 同样被推上风口浪

尖的还有她的母亲。

据小芳自述， 遭受性侵三年多来， 生母对

此并不知情。 对于当初小芳母亲与鲍某明明确

“收养” 关系的沟通细节， 目前仍不得而知。

丁金坤认为， 无论最后案件如何定性， 小芳生

母都应该担负监护人失职的民事责任。

李莹也表示， 在关注案件进展的同时， 受

害人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更应受到关注， 同

时， 对待创伤后的心理干预也尤为重要， “性

侵会对女童的成长造成极大影响， 如果长期得

不到有效救助， 容易留下严重的心理问题， 甚

至会影响一生。”

（来源： 澎湃新闻）

山东理工学生虐猫，是否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山东理工大学大四在校生

范某发布虐猫视频， 引发众多

网友及爱猫人士声讨。

4 月 9 日晚， 当事学生范

某通过微博 @ 天骁的小猫咪

321 发布道歉声明。 声明称学

校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

育， 自己 “深深地认识到自己
的所作所为不可饶恕， 内心充

满了自责和后悔。”

同日， 山东理工大学官方

微博发布通报称， 学校将进一

步调查研究， 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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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管涉性侵“养女”：

还需哪些证据，送养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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